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114年度簡字第4126號
聲 請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    告 林ＯＯ
選任辯護人 徐ＯＯ律師
戴ＯＯ律師
上列被告因建築法案件，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（114年度偵字第51537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林ＯＯ犯建築法第九十五條之違法重建罪，處拘役肆拾日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緩刑參年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件犯罪事實、證據及應適用法條，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。
二、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明知其興建之建築物，前業經主管機關認定為違章建築拆除完畢，竟仍在原處再行重建，漠視建築法規保護民眾公共安全之意旨，所為誠屬不該，衡以本案違章建築現已自行拆除完畢，此有新北市政府違章建築拆除大隊結案通知單暨現場照片（見本院卷第47頁至第49頁），考量被告前無任何經法院論罪科刑之前案紀錄，素行尚可，暨其為防止漏水、破損而有掉落危險始搭建本案違章建築之犯罪動機、犯罪情節、手段、所生危害程度，以及其智識程度、家庭經濟狀況、犯後坦承犯行之態度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末查，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憑，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，事後已坦承犯行知所悔悟，本案違章建築現已自行拆除完畢，信經此偵審教訓，已足收警惕之效，應無再犯之虞，本院認其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，爰併予宣告緩刑3 年，用啟自新。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、第3項、第454條第2項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四、如不服本判決，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
狀，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（須附繕本）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二十八庭　法　官　徐子涵
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陳玟蒨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4 　　日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：
建築法第95條
依本法規定強制拆除之建築物，違反規定重建者，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30萬元以下罰金。
